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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暴動」

 五十年代的香港，國民黨還有相當的勢力和影響。他們甚至於還有
一個力量集中的「特區」，那就是調景嶺。從大陸上逃亡出來的國民黨人
員和親國民黨人士，較下層的，不少都住在那裡，懸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旗幟。左派視之為畏途，進去了如被發現，很可能要送命的。而在九
龍的一些木屋區和後來的徙置區的屋村，也有不少這樣的「忠貞之士」，
每年「雙十」，青天白日旗掛得到處都是，成為旗海，有如向左派示威。
五零到五二年那三年，正逢大陸上進行「土地改革」、「鎮反肅反」兩大「階
級鬥爭」，大陸上成千上萬的人逃來香港，香港左右派力量開始發生變化。
於是每逢元旦、春節，「雙十節」，在港九兩地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
幟更有如一片旗海。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國民黨憲兵之父谷正綱路過香港，順道訪
問調景嶺等「國軍難民營」，造成該年香港的國民黨人士特別亢奮。

 十月九日的上午，整個李鄭屋村徙置區的大街小巷，已是旗山旗
海，房屋外牆上貼滿了「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反攻必成、
復國必成」等大小標語。

 十日上午九時半左右，徙置區一名職員把一些紙旗撕去，國民黨支
持者利用這一機會，指使三十多名右派分子，聲勢洶洶地包圍了徙置區辦
事處，揚言如果辦事處不交出該名職員，就要將其夷為平地。立心要搞事
的國民黨支持者同時聯絡了多個黑社會堂口的人馬，編成五個大隊，攜帶
各種武器進入市區。對左派商店、學校、社團、工會，進行摧毀性的掃蕩。

 十日晚開始行動，暴徒在骨幹帶領下推翻消防車，擲玻璃、磚頭，
打傷警察、消防隊員，砸爛國貨公司、茶樓、金鋪的大門，將裏面的貨品
搶掠一空，還濫殺無辜，殘害居民，暴徒強迫進入北九龍地區的車輛購買
紙旗作通行證，向商戶勒索「反擊香港左派」的經費。

 十月十一日，事態進一步惡化。下午一時，瑞士參事恩斯特夫婦乘
坐的士路經青山通與大埔道交滙處，暴徒們發現的士中有外國人，竟將之
翻倒放火，的士司機及時逃脫，恩斯特夫人被燒至重傷不治斃命，兩名暴
徒在翻車時被壓在車底亦被燒死。下午三時，九龍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頓，
市面上氣氛緊張。中午十二時半，港英決定出動英軍協助警察維持秩序，
並下達開槍令，旋且宣佈九龍戒嚴，時間由晚上七時半至翌晨十時。但是
暴徒在戒嚴期間照常流竄活動，戒嚴令一再延長，持續了兩天三夜。近百
人曾在香港島《大公報》門口喧鬧，謠傳暴徒要到港島鬧事，人心虛怯。
在這次暴亂中最兇殘的，是對左派「工聯會工人醫療所」圍攻。他們對幾
位女工作人員恣意凌辱，藥劑師楊觀福拚命保護竟遭暴徒們活生生打死，
助護古惠貞遭到輪姦，並被剝光衣服押到馬路上遊行，途中遭到第三次強



姦。當時該所僅有留守人員十二名，其中還有五名女性。當流氓們手持木
棍，竹竿、水喉通、石塊、啤酒瓶等襲擊時，所內的職員仍能沉着應戰，
各守崗位，使暴徒一時竟然難以長驅直入。從午夜十一點至凌晨一點兩個
多小時的時間內，五百多黑幫暴徒竟通過不同方式向該所攻擊了不下七
次，均未能有所突破。最後爬上了天台，搗穿屋頂，以長梯跳入屋內，遂
打開大門，其餘便洶湧而入。

 暴動導致上百人死傷，港英政府記錄統計死亡六十人，其中四十五
人是被警方槍殺的，有十五人是暴徒直接間接造成的，傷者是四百四十三
人。事後港英曾出動大批警察進行了一次「寧枉毋縱」的大搜捕，十四日
關入「漆咸營」的達三千人。其中大部份有黑社會背景，並將大部份有國
民黨關係人士遞解出境。北京其後指責港英政府只承認這次事件是由黑社
會及難民發動的，而不願確認這次事件是由國民黨特務指揮策劃，這是對
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姑息縱容。這事又被稱為「九龍暴動」，因為沒有蔓延
到香港島。

 據事後了解，本次暴動是由台灣情報組織在香港的外圍人員自行組
織，因此中共及港英政府事前都沒有收到任何情報。暴動發生時反應不過
來，形成局面一度失控，左派單位受到很大衝擊。港澳台黑社會很多源於
洪門，洪門早期打着反清復明的旗號，洪門在孫中山起事時，起了積極作
用，並因此與國民黨結下因緣，國民黨當政時洪門是他們的依靠力量之一。

 「雙十暴動」後，北京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傳來了周恩來
的三項條件。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
現狀，這三項條件的基本內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三條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接受，並和北京方面約定，將此秘而
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間的秘密約定吧。

 在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前，我們一家住在九龍花墟球場附
近，家對面就是左派香島中學，海星開始時也在香島上學。香島中學在
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時受到暴徒圍攻。在事件平息後，父母親就決定
搬到港島居住，一方面右派分子在港島的勢力不強，同時也方便了父親在
港島上班，當年還沒有海底隧道，午夜前渡輪就停航，港九之間交通就依
靠小汽船。


